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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矿业大学资产管理员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的管理，提高资产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

与管理水平，规范资产管理部门的工作，根据财政部《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36 号）、《事业单位及事业

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财教〔2012〕242 号）

和《中国矿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中矿大〔2013〕3号）

等有关文件的要求，学校有关职能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中

国矿业大学资产管理员管理办法》，经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

准，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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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国矿业大学资产管理员管理办法》 

      

 

 

                                        中国矿业大学 

                                     2013 年 11 月 8 日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 年 12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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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矿业大学资产管理员管理办法》 
 

为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的管理，提高资产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与管理水

平，规范各部门资产管理员的工作，根据《中国矿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

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校所属各单位、部门和实验室（含工程中心等独立运行机

构）均需设兼职或专职资产管理员，资产管理员要保持相对稳定，一经确

定不得随意更改。 

第二条  资产管理员由各部门提名，学校资产管理部门发聘书确认。

资产管理员接受所在部门和财务资产部的工作考核。 

第三条  资产管理员的任职基本条件 

1、学校全民事业编制的正式员工，男性年龄不超过 55 岁，女性年龄

不超过 50岁； 

2、热爱资产管理工作，责任心强； 

3、熟练本部门情况，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 

第四条  资产管理员职责： 

1、对本部门的资产管理承担主要责任。资产管理员应积极协助部门主

管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和办

事程序，切实做资产管理工作。 

2、资产管理员要全程参与本部门拟配置仪器设备论证以及采购等工

作。 

3、负责组织新购仪器设备实物验收工作。要根据合同组织人员检查新

购仪器设备能否正常运行，相关规格型号、附件数量是否与合同和装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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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技术指标和性能是否达到合同和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按验收流程填

写验收报告，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实物验收。 

4、定期对本部门所管辖的各类资产进行清点，做到账、物相符。对被

盗、丢失、损坏的资产，应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协助办理相关的处置、赔

偿手续。 

5、要了解并熟悉本单位仪器设备的技术状态、使用情况、存放地点。

定期检查仪器设备的使用、维护、保养、维修等方面的问题，发现安全隐

患、设备故障或损坏应及时上报部门领导，及时组织维修，保持仪器设备

的完好。  

6、协助配合资产主管部门完成本单位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的考核和

评估工作。 

7、协助学校资产管理部门做好本单位资产的清查工作； 

8、因仪器设备使用人出国、退休、调动或机构合并、分立、重组等因

素引发实物变动时,资产管理员应及时负责组织和监管仪器设备的清理移

交工作,防止出现管理漏洞,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第五条  资产管理员的考核： 

1、资产管理员的考核，由所在部门的考核与学校资产管理职能部门的

考核组成，各占 50%，综合两部分的结果作为年度考核成绩。 

2、资产管理员在资产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其年度

考核为不合格。 

①资产管理混乱、账物不符，不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 

②不配合学校资产管理部门对其所属部门资产账、物清点查验的； 

③财物丢失或损坏，隐瞒不报的； 

④未经学校批准擅自出借、出租、转让、处置资产的； 

⑤擅自将非经营性资产转作经营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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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弄虚作假，以各种名目侵占固定资产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⑦未经许可任意拆改资产的。 

第六条  资产管理员的奖惩 

1、资产管理员年度考核奖惩按学校年度考核奖惩办法实行，对年度考

核优秀的资产管理员学校给予奖励。 

2、因资产管理员过失造成学校重大资产损失的责任追究及相应的经济

或行政处罚，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资产管理员调离工作岗位或连续外出六个月以上（含六个月）

或不再担任资产管理员，应事先通知财务资产部，并在财务资产部监督下

办理移交手续，变更固定资产信息记录；对资产移交不清的人员，各单位

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第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资产部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